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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重庆市荣昌区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2024年修订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重庆市荣昌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24年修订版）》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8月27日　　　　
（此件公开发布）

重庆市荣昌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2024年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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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荣昌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统筹发展和安全，健全重庆市荣昌区突发环境事件应对机制，科学有序应对突发环境事件，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环境安全，维护社会安全和稳定。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重庆市突发事件应对条例》《重庆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重庆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重庆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办法》《重庆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重庆市荣昌区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试行）》等有关规定，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重庆市荣昌区行政区域内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工作，以及荣昌区行政区域外发生的、可能影响荣昌区环境安全的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工作。
突发环境事件是指由于污染物排放或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等因素，导致污染物或放射性物质等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大气、水体、土壤等环境介质，突然造成或可能造成环境质量下降，危及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或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或造成重大社会影响，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予以应对的事件，主要包括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等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和辐射污染事件。
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工作按照《重庆市荣昌区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执行；核与辐射突发事故应对工作按照《重庆市荣昌区辐射事故应急预案》执行；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按照《重庆市荣昌区空气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执行。
1.4  工作原则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坚持人民至上、防应结合，属地为主、分级负责、分类管理，政府领导、部门联动、企业主体、社会救援、专家支持，快速反应、科学处置，资源共享、保障有力等原则。
1.5  事件分级
根据《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等有关规定，按照事件严重程度，突发环境事件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级。
1.5.1  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0人以上死亡或100人以上中毒或重伤的；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万人以上的；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的；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灭绝的；因环境污染造成全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造成重大跨国境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
1.5.2  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50人以上10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1万人以上5万人以下的；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部分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大批死亡的；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县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造成跨省级行政区域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
1.5.3  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突发环境事件：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上5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000人以上1万人以下的；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的；因环境污染造成国家重点保护的动植物物种受到破坏的；因环境污染造成乡镇（街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造成跨区县行政区域较大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
1.5.4  一般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突发环境事件：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000人以下的；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下的；因环境污染造成跨区县行政区域纠纷，引起一般性群体影响的；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尚未达到较大突发环境事件条件的突发环境事件。
上述有关数量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2  组织指挥体系
2.1  区级指挥机构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根据工作需要，成立重庆市荣昌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指挥部（以下简称区指挥部），实行指挥长负责制，由区政府分管副区长任指挥长，统一领导、组织、指导应对工作。区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抢险救援（下设专家组）、应急监测、医学救援、应急保障、舆论引导、社会稳定、善后工作、事件调查等工作组（各工作组职责见附件1）
一般和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由区政府负责应对处置，重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报请市政府启动市级预案。
2.2  现场指挥部机构
一般、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现场指挥机构为区政府成立的现场应急处置指挥部。现场应急处置指挥部负责制定现场应急处置方案，组织开展污染处置、应急监测、医疗救援、人员疏散、现场警戒、交通管制、善后安抚、舆论引导、事件调查等各项工作。

重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报请市政府，由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牵头组织应对处置，区政府按照要求积极配合。

3  预防预警和信息报告
3.1  监测
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要建立完善环境安全监测体系。生态环境、规划自然资源、水利、农业农村、城市管理、卫生健康、林业、气象等有关部门要加强日常监测，通过多种渠道收集、分析和研判有关信息。应急管理、交通、公安等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定期对生产、储存、运输、使用有毒有害物品及危险化学品的单位进行检查。要加强信息共享，发现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隐患的，要及时通报同级生态环境部门。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落实环境安全主体责任，定期排查环境安全隐患，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健全风险防控措施，建立应急预案体系（包括设立应急小组、编制应急预案、组织应急演练、完善应急物资、根据实际情况对应急预案进行更新、修订和完善等）。当出现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的情况时，要立即报告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针对突发环境事件实时监测、跟踪监测等，应由区生态环境监测站为主体，各部门、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配合落实，并将监测信息及时反馈给应急指挥机构，由应急指挥机构负责监测信息发布、通知等。
3.2  预防
各镇街、区政府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要加强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管理，督促有关企业或生产经营者做好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识别、登记、评估和防控工作，并根据存在的风险隐患情况，完善和优化应急预案。要加强对有关企业或生产经营者的检查，及时发现环境安全隐患，督促有关企业或生产经营者及时整改。要督促有关企业或生产经营者落实环境安全主体责任，建立健全环境安全管理制度；定期排查并及时整改环境安全隐患；定期检测、维护有关报警装置、应急设施设备；结合突发环境事件应对需要，配备相应的应急设施、设备、物资、器材，组织开展应急培训和演练。风险评估报告、应急预案、隐患排查整改情况要按规定报区生态环境局备案。
3.3  预警
3.3.1  预警分级
可以预警的突发环境事件，按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紧
急程度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
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蓝色标示，一级为最高等级。
存在环境安全隐患，可能发生一般突发环境事件，致使生态破坏、少量人员中毒伤亡的，发布蓝色预警。
情况比较紧急，可能发生较大突发环境事件，或对濑溪河、清流河干流可能造成污染，或一般突发环境事件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致使较大生态破坏、较多人员中毒伤亡的，发布黄色预警。
情况紧急，可能发生重大突发环境事件，或较大突发环境事件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致使生态破坏严重、众多人员中毒伤亡的，发布橙色预警。
情况危急，可能发生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或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致使重大生态破坏、重大人员伤亡的，发布红色预警。
生态环境部对预警级别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3.3.2  预警发布
区应急指挥机构研判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应当及时向区政府提出预警信息发布建议，同时通报有关部门和单位。预警信息主要包括事件类别、预警级别、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应当采取的措施和发布机关等内容，可以通过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平台或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手机短信息、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当面告知等渠道向社会公众发布，并通报可能影响到的其它地区。
蓝色和黄色预警信息由区政府或其授权的单位发布，区生态环境局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及专家进行研判，预估可能的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向区政府提出预警级别建议。

橙色和红色预警信息报请市政府，由市政府或者其授权的单位发布。

3.3.3  预警行动
预警信息发布后，区政府可视情采取以下措施：
（1）分析研判。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及专家，及时进行分析研判，预估可能的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视情启动应急响应程序（蓝色预警启动Ⅳ级应急响应、黄色预警启动Ⅲ级应急响应、橙色预警启动Ⅱ级应急响应、红色预警启动Ⅰ级应急响应）。
（2）防范处置。迅速采取有效处置措施，控制事件苗头。在涉险区域设置警示标志，利用各种渠道告知公众避险，提前疏散、转移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并进行妥善安置。
（3）应急准备。责令应急救援队伍、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进入待命状态，做好参加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的准备，并调集应急所需物资和设备，做好应急保障工作。对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的相关企业加强环境监管，立即组织开展环境监测，适时掌握污染动态。
（4）舆论引导。及时准确发布事态最新情况，公布咨询电话，组织专家解读，加强相关舆情监测，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3.3.4  预警调整
预警信息发布单位应当根据事态的发展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效果，按照有关规定建议区政府适时调整预警级别。证明不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或危险已经解除的，预警信息发布单位应当及时建议区政府宣布解除预警，并停止采取有关措施。
3.4  信息报告
3.4.1  信息收集
各镇街、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要加强应急值守，强化岗位责任制，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24小时在岗值班制度。有关部门、有关单位要通过网络舆情监测、生态环境监测、群众投诉举报等多种渠道，主动对突发环境事件信息进行收集、甄别，预判事件级别，及时向区政府报告有关情况并通报区生态环境局。
3.4.2  报送途径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涉事企业或生产经营者应当立即向区生态环境局报告事态发展情况和先期处置情况。区生态环境局接报后，要立即向所在区政府和市生态环境局报告；同时向可能受影响的相邻区县生态环境局通报。有关企业或生产经营者也可通过“12345一号通”政务服务热线向市政府报告，或通过（023）89112369向市生态环境局报告。初判为重大或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或可能（已经）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或可能造成国际影响的，有关镇街、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要采取一切措施尽快掌握情况，30分钟内向市政府总值班室电话报告，1小时内书面报告，书面报告同时抄送市应急局。
3.4.2  报告内容
信息报告主要包括事件发生时间、地点、信息来源、起因和性质、基本过程、主要污染物质和数量、人员受害情况、饮用水水源地等环境敏感点受影响情况、发展趋势、处置情况、拟采取的措施以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等内容。
3.4.3  信息续报
对首报时要素不齐全或事件衍生出新情况、处置工作有新进展的，要及时续报，每天不少于1次。信息续报要在初报的基础上，报告有关监测数据、发生原因、过程、进展情况、趋势分析、危害程度以及采取的措施、效果等情况，并附应急监测快报、监测点位分布图、污染分布及变化趋势图等资料。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1个工作日内要进行终报，包括措施、过程、结果，潜在或间接危害及损失、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留问题等。
3.4.4  信息通报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区生态环境局要及时向区级有关部门通报。因生产安全事故、交通事故、自然灾害等引发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管理、公安、交通等有关部门要及时向区生态环境局通报。
4  应急响应
4.1  响应分级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严重程度和发展态势，应急响应分为Ⅰ级、Ⅱ级、Ⅲ级和Ⅳ级四个等级。
初判发生特别重大、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分别启动Ⅰ级、Ⅱ级应急响应，报请市政府牵头应对。初判发生较大、一般突发环境事件，分别启动Ⅲ级、Ⅳ级应急响应，由区生态环境局组织会商后提出启动应急响应建议，报区政府分管副区长批准决定启动Ⅲ级、Ⅳ级应急响应，由区政府负责应对。

重、特大环境突发事件，由区政府负责开展先期应急处置，待市政府工作组到达后，现场指挥权移交市政府。
应急响应启动后，应当根据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损失情况和发展态势适时调整响应级别，避免响应不足或响应过度。通过电话等方式由现场指挥部通知各工作组开展响应。
4.2  响应措施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涉事企业或生产经营者应当立即开展先期处置，第一时间通告周边区域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并采取有效措施全力控制事态发展，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区政府、区级有关部门、有关单位应当迅速明确指挥机构，立即组织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保护人员生命安全，减少和消除环境污染。
根据工作需要，组织采取以下措施：
4.2.1  现场污染处置
涉事企业或生产经营者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切断和控制厂（场）内泄漏的有毒有害物料，防止泄漏物料进入外环境造成污染，立即做好消防废水（液）等污染物的收集、清理和安全处置工作；涉事企业或生产经营者无法处置进入外环境的污染物时，有关镇街、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要调集设备，组织救援力量进行处置。
区政府立即组织制订综合治污方案，采用监测和模拟等手段，追踪污染气体扩散途径和范围；采取拦截、导流、疏浚等方式，防止水体污染扩大；采取隔离、吸附、打捞、氧化还原、中和、沉淀、消毒、去污洗消、临时收贮、微生物消解、调水稀释、转移异地处置、临时改造等污染处置工艺，或临时建设污染处置工程等方法处置污染物。必要时可以责令有关企业事业单位和生产经营者采取限制生产、停产等临时性应急措施。
对危险化学品事故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区应急局要会同生态环境、交通、卫生健康、公安、消防等部门督促涉事企业或生产经营者开展处置，防止发生次生灾害；涉事企业或生产经营者无法处置时，区应急局要会同生态环境、交通、卫生健康、公安、消防等部门，调集设备组织救援力量进行处置。对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区公安局、区交通运输委要会同生态环境、应急管理、消防等部门督促涉事企业（运输单位或供货单位）或生产经营者开展处置；涉事企业或生产经营者无法处置时，公安、交通部门要会同生态环境、应急管理、消防等部门，调集设备组织救援力量进行处置。如遇涉事企业或生产经营者不明，区生态环境局要会同公安、应急管理等部门对污染源开展调查，查明涉事单位和个人，确定污染物种类和污染范围，切断污染源，调集设备并组织救援力量进行处置。
4.2.2  转移安置人员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事发地及影响区域气象、地理环境和人员密集度等情况，设立现场警戒区、交通管制区和重点防护区，确定受威胁人员疏散方式和途径，有组织、有秩序地及时疏散转移受威胁人员和可能受影响地区的居民，确保生命健康安全，并妥善做好转移人员安置工作，确保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住处和必要医疗条件。
4.2.3  医疗救护
迅速组织当地医疗资源和力量，对伤病员进行诊断治疗，根据需要及时、安全将重症伤病员转运到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加强救治。开展受污染人员的去污洗消工作，采取保护公众健康措施。视情况增派医疗卫生专家和卫生应急队伍、调配急需医药物资，支持医学救援。做好受影响人员的心理援助。
4.2.4  应急监测
加强大气、水体、土壤等应急监测工作，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物种类、性质以及当地自然、社会环境状况等，制定相应的应急监测方案。明确监测方法、布点和频次，调配应急监测设备、车辆，及时准确监测，确定污染范围和程度，掌握污染态势，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决策提供依据。
4.2.5  市场监管和调控
密切关注受影响地区的市场供应情况及有关社会反映，加强对重要生活必需品等商品的市场监管和调控。禁止或限制受污染食品、饮用水的生产、加工、流通和食用，防范因突发环境事件引发集体中毒事件等。
4.2.6  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
通过发布新闻通稿、举行新闻发布会等多种形式，借助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多种途径，运用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主动、及时、准确、客观向社会发布突发环境事件有关信息，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澄清不实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信息发布内容包括事件原因、损害程度、影响范围、应对措施、需要公众配合采取的措施、公众防范常识和事件调查处理进展情况等。涉及特别重大、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要在5小时内发布权威信息、24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并密切关注舆情动态，主动回应社会关切。
4.2.7  维护社会稳定
加强对受影响地区社会治安的管理，严厉打击借机传播谣言制造社会恐慌、哄抢救灾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强对转移人员安置点、救灾物资存放点等重点地区的治安管控；做好矛盾纠纷化解和法律服务工作，防止出现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
4.3  响应终止
引发突发环境事件的条件已经排除，势态得到妥善控制，污染物质降至规定限值以内，造成的环境危害基本消除时，由专家组进行评估认定，现场应急处置指挥部提出响应终止的建议，最后由区指挥部终止应急响应。
5  后期处置
5.1  损害评估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应当立即组织评估事件造成的环境影响和损失，并及时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评估结论作为事件调查处理、损害赔偿、环境修复和生态恢复重建的重要依据。
5.2  事件调查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根据有关规定，组织开展事件调查，查明事件原因和性质，提出整改防范措施和处理建议。
5.3  善后处置
区政府有关部门牵头及时组织制订补助、补偿、抚慰、抚恤、安置等工作方案，对受污染、受破坏的生态环境采取措施予以恢复，对清除污染效果进行评估。保险机构及时开展相关理赔工作。
6  应急保障
6.1  队伍保障
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要加强环境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环境监测队伍、消防救援队伍、大型国有骨干企业应急救援队伍及其他相关方面应急救援队伍，要积极参加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监测、应急处置、调查处理等工作，提高响应能力和应对能力。要加强环境应急专家队伍管理，督促其为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方案、评估污染损害、开展调查处理等工作提供决策建议。
6.2  物资、装备与资金保障

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要结合辖区内环境风险特征，分级分类储存污染源切断、污染物控制、污染物收集、污染物降解、安全防护、应急通信和指挥以及应急监测等物资装备，鼓励支持社会化应急储备，保障应急装备、应急物资、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存储、调拨、供给。要加强对环境应急装备和物资储备的动态管理，将环境应急物资储备统筹纳入应急物资库建设。区财政局要保障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所需必要经费。
6.3  通信、交通与运输保障
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要建立健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通信保障体系，保障应急期间通信联络和信息传递需要。要加强公路、铁路、水路和航空运输等运力协调，保障人员、物资、装备、器材的运输。要加强应急交通管理，保障应急救援交通工具和物资运输交通工具优先通行。
6.4  技术保障
依托环境应急指挥技术平台，实现信息综合集成、分析处理、污染损害评估的智能化和数字化。支持环境应急先进技术和装备的研发。
7  宣传培训和演练
各镇街、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要向公众宣传本预案有关的环境应急知识，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提高部门应急联动水平，提升公众应急防范意识。要定期开展应急培训，加强对重点环境风险源管理人员的培训，确保其熟悉应急处置程序和要求，做好实施应急预案各项准备。要定期（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按照本预案开展应急演练，增强应急处置能力。
8  附则
8.1  预案管理
区生态环境局要组织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定期开展预案评估工作，及时对本预案进行修订，原则上不超过5年。各镇街、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要结合实际，制定或修订本辖区、本部门、本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注重与本预案有关内容的衔接。
8.2  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区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
8.3  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重庆市荣昌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荣昌府发〔2018〕164号）同时废止。
附件：1．区指挥部、成员单位和个工作组职责
2﹒区指挥部成员及有关单位通讯录
3﹒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应急通讯录
4﹒区应急物资装备清单
附件1

区指挥部、成员单位和各工作组职责
一、区指挥部工作职责
区指挥部由区政府分管副区长任指挥长，区生态环境局、区应急局、区交通运输委员会有关部门及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任副指挥长。主要职责：组织、协调、开展应急处置工作；传达贯彻执行市政府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区委区政府有关指示要求；向市政府、区委区政府报告突发环境事件情况和应对情况；组织调度有关队伍、专家、物资、装备；决定对事故现场进行封闭和对交通实行管制等强制性措施；发布事件有关信息。
二、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区指挥部成员单位主要包括区生态环境局、区应急局、区交通运输委、区委宣传部、区发展改革委、区经济信息委、区公安局、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区住房城乡建委、区城市管理局、区水利局、区农业农村委、区商务委、区卫生健康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林业局、区气象局、区消防救援支队、渝荣水务公司、荣昌供电分公司、众友天然气公司、电信荣昌分公司和事发地镇（街道）政府（办事处）等。各成员单位职责如下：
区生态环境局：负责对因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排放污染物造成的突发环境事件进行应对、调查；建立突发环境事件预警及应急处置平台；根据区政府授权发布预警信息，提出预警信息建议和防止事态扩大和控制污染蔓延的工作建议；做好污染态势实时监控；建立事故应急处置专家库，指导开展现场污染物消除及修复工作；协调有关部门对危化品等生产安全事故、交通事故、自然灾害等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进行调查处理；向市生态环境局报告事件相关信息。
区应急局：指导做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修订工作；指导做好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治工作，组织指导协调因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参与因危险化学品事故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处理工作，并通报危险化学品事故有关情况；组织调拨救灾物资及协调有关专业队伍开展突发环境事件抢险救援。 

区交通运输委：负责因危险货物水路、道路运输事故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和应对工作；协调水路、道路运力开展救灾物资运送、危险物品转移。
区委宣传部：牵头开展舆论引导；负责指导拟定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口径，协同有关部门开展应急新闻发布工作；做好现场新闻媒体接待和服务工作。
区发展改革委：按照职责配合行业部门做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有关工作。
区经济信息委：承担电力、天然气行业管理工作，参与有关单位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处理工作。
区公安局：负责现场警戒、人员疏散、交通管制、社会治安秩序维护；负责组织开展因危险货物等道路交通事故、放射源丢失或被盗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
区民政局：协助做好受灾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开展死亡人员丧葬和家属抚慰工作。
区财政局：负责落实区级财政负责的应急处置经费。
区规划自然资源局：负责地质灾害预防和治理，监督管理因地下水过量开采及其引发的地面沉降等地质问题；提供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所需的地下水水文地质有关资料。

区住房城乡建委：负责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运行管理和城市排水（雨水、污水）管网建设维护管理，牵头开展因城市污水处理厂及城市排水管网事故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和处置工作。
区城市管理局：负责因城市道路、桥梁、隧道等市政设施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应对和调查处理工作；按职能划分配合城市供水企业在事故发生后保障城市生活饮用水供应。
区水利局：承担水情旱情监测预警、水利工程调度和应急抢险技术支撑工作，负责应急水量调度和水文监测，提供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所需水文水利资料；协助做好突发水环境污染事件的预防和应对工作；负责城市备用水水源建设；参与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和处置工作。
区商务委：保障生活必需品等重要商品市场供应，维护市场稳定；保障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所需的生活物资。
区卫生健康委：组织紧急医学救援工作；组织指导对事发现场和可能受污染区域实施卫生防疫；加强对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生活饮用水和食品污染情况的监测及卫生知识宣传。
区市场监管局：负责组织开展在食品生产经营环节发生的受污染食品的调查处理工作，禁止或限制受污染食品的生产经营活动，防范因突发环境事件造成集体中毒事件等；负责对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两品一械”（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生产环节和批发、零售环节污染情况实施监测，对受污染的“两品一械”采取召回和销毁等控制措施，对可能危害公众健康的风险因素、风险级别、影响范围、紧急程度和可能存在的危险提出分析评估意见，禁止或限制受污染的“两品一械”的生产、加工、流通和使用，防范因此引发集体中毒事件；参与因压力容器等特种设备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处理工作；提出有关特种设备事故处置方案；指导消除特种设备安全隐患。
区林业局：负责监测环境对陆生野生动植物的影响，会同有关部门及时调查处理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植物突发环境事件。
区气象局：提供有关气象监测预报信息和实时气象资料。
区消防救援支队：负责现场火灾扑救和抢救人员生命为主的应急救援工作；防止有毒有害消防废水流入外环境引发次生突发环境事件；做好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准备。
区人武部：组织民兵和协调驻荣部队参加应急处置工作。
渝荣水务公司：负责供水设施抢险救援；保障生活用水供应及安全。
荣昌供电分公司：负责电力设施抢险救援和电力供应，保障电力安全。
众友天然气公司：负责燃气事故引发突发环境事件的抢险救援和应对处置工作。
荣昌高新区管委会：督促企业定期排查和整治环境安全隐患；做好工业园区环境应急准备和风险防控工作，落实环境安全主体责任；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处置需要，督促有关企业停产限产。 

电信荣昌分公司：提供应急通信保障。
事发地镇（街道）政府（办事处）：开展事件先期处置，第一时间抢救伤员，控制事件态势；为事件应对工作提供后勤保障；牵头开展善后处理工作。
三、各工作组职责
区指挥部应急响应设立相应工作组，各工作组组成及职责如下：
综合协调组
人员构成：由区政府办公室牵头，区生态环境局、区应急局、区公安局、区交通运输委等有关部门、有关单位参加。
主要职责：履行信息汇总和综合协调职责，协调调度各方力量参与应急处置；收集现场情况，负责信息上报、情况通报，传达上级批示指示。
抢险救援组
人员构成：由区生态环境局分别会同区应急局、区交通运输委、区公安局等有关部门、有关单位牵头，事发地镇（街道）政府（办事处）、区有关部门、有关单位参加。
主要职责：开展事态分析，研判处置技术，抢救遇险、受伤人员，切断企业内泄漏物料和污染源，安全转移各类污染物，消除或减轻环境污染，下设专家组。
应急监测组
人员构成：由区生态环境局牵头，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区市场监管局、区水利局、区卫生健康委、区林业局、区气象局有关环境监测机构等参加。
主要职责：制定应急监测方案，明确检测方法；确定污染物扩散范围，明确监测布点和频次，做好大气、水体、土壤等应急监测。
医学救援组
人员构成：由区卫生健康委牵头，区市场监管局、有关医疗机构参加。
主要职责：组织开展伤病员医疗救治、应急心理救援；指导和协助开展受污染人员的去污洗消工作；提出保护公众健康的措施建议；禁止或限制受污染食品和饮用水生产、加工、流通和食用，防范因突发环境事件造成集体中毒事件等。
应急保障组
人员构成：由区政府牵头，区交通运输委、区经济信息委、区公安局、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商务委、事发地镇（街道）政府（办事处）等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做好受威胁人员转移疏散和临时安置；做好应急救援物资生产、调拨、配送、存放；确保群众基本生活和市场生活必需品供应；提供电力、燃气保障，提供对应工作资金保障；提供交通、通信保障；开展地理信息应急保障。
舆论引导组
人员构成：由区政府新闻办牵头，区生态环境局、区应急局、区公安局、区网信办等参加。
主要职责：组织开展事件进展、应急工作情况权威信息发布，开展新闻宣传报道；收集舆情和社会公众动态，加强媒体和互联网管理；组织媒体和记者采访；拟写新闻通稿，组织新闻发布；及时澄清不实信息，回应社会关切。
社会稳定组
人员构成：由区公安局牵头，区商务委、区民政局、区发展改革委、区经济信息委、有关部门和事发地镇（街道）政府（办事处）等参加。
主要职责：封锁现场，实施交通管制；加强社会治安管理，打击借机传播谣言制造恐慌、哄抢物资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强对转移人员安置点、应急物资存放点的治安管控；防止发生群体性事件；加强对重要生活必需品等商品的市场监管和调控，打击囤积居奇行为。
善后工作组
人员构成：由事发地镇（街道）政府（办事处）牵头，区生态环境局、区应急局、区民政局、金融保险机构等参加。
主要职责：开展补助、补偿、抚慰、抚恤、安置等工作；做好死亡人员丧葬；开展有关保险理赔；对受污染、破坏的生态环境予以回复。
事件调查组
人员构成：由区生态环境局牵头，区应急局、区公安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区水利局等参加。
主要职责：依照有关规定开展事件调查，提出处理意见，总结经验教训；对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开展评估。
附件2
区指挥部成员及有关单位通讯录
	序号
	单  位
	值班电话
	24小时值班电话
	传 真

	1
	区委办公室
	46733119
	13996140518
	46733201

	2
	区政府办公室
	46741006
	15320373003
	46735248

	3
	区委宣传部
	46732104
	17723586225
	46732104

	4
	区生态环境局
	46742374
	13320239523
	46733426

	5
	区公安局
	61479072
	15320307110
	/

	6
	区应急局
	46732396
	15823012266
	46732396

	7
	区交通运输委
	46780093
	17782059561
	46787075

	8
	区水利局
	85265170
	17784753107
	85265170

	9
	区林业局
	85263119
	15002347932
	85265250

	10
	区交警支队
	46733423
	46733423
	61479993

	11
	区消防救援支队
	46328119
	19923709643
	46281046

46281048

	12
	区卫生健康委
	46333933
	17783134807
	46769700

	13
	区气象局
	46784186
	17783934030
	46784186

	14
	区住房城乡建委
	46733169
	/
	/

	15
	区市场监管局
	81068315
	/
	/

	16
	区农业农村委
	85265038
	17784753101
	85265038

	17
	区畜牧兽医局
	46778191
	17783267193
	/

	18
	区发展改革委
	61471376
	17783134625
	46733047

	19
	区经济信息委
	46733269
	17783015721
	46733269

	20
	高新区管委会
	81060718
	17782319673
	81060788

	21
	区民政局
	61478904
	17708335671
	/

	22
	区财政局
	46773825
	17702341651
	46773826

	23
	区商务委
	46731320
	17783022601
	46731321

	24
	区城市管理局
	46770178
	/
	/

	25
	区人武部
	87331904
	/
	/

	26
	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46736032
	/
	/

	27
	区供电分公司
	46732783
	18983980251
	/

	28
	区电信分公司
	46733261
	18983399670
	46740798

	29
	众友燃气公司
	46788295
	46788295
	46788295

	30
	渝荣水务公司
	46780780
	/
	46780780


附件3
荣昌区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

应急通讯录
	序号
	单    位
	值班电话
	24小时值班电话
	传    真
	备注

	1
	昌元街道
	61478246
	17782059352

13983466160
	61478269
	

	2
	昌州街道
	61478000
	17772360252
	61478166
	

	3
	广顺街道
	46355141
	17783258502
	46355141
	

	4
	峰高街道
	46212002
	17782319372
	46212001

46212002
	

	5
	安富街道
	46321320
	17723586212
	46321320
	

	6
	双河街道
	46261250
	17783938970
	46261002
	

	7
	直升镇
	46230032
	17783067312
	46230032
	

	8
	万灵镇
	46237035
	17782319702
	46237035
	

	9
	清江镇
	46337318
	17783070252
	46337318
	

	10
	仁义镇
	46432006
	17783022172
	46432008
	

	11
	河包镇
	46280666
	17784313205
	46280129
	

	12
	古昌镇
	81060111
	17702341352
	81060115
	

	13
	吴家镇
	46495001
	17784313395
	46495566
	

	14
	观胜镇
	61478244
	17783493285
	61478244
	

	15
	铜鼓镇
	46475373
	17784497085
	46475373
	

	16
	清流镇
	46480584
	17783254565
	46480584
	

	17
	盘龙镇
	46510006
	17783267693
	46519012
	

	18
	远觉镇
	46528093
	17723586923
	46528093
	

	19
	清升镇
	46256011
	17783070125
	46256011
	

	20
	荣隆镇
	46551004
	17784497652
	46551004
	

	21
	龙集镇
	46556066
	17783015272
	46556066
	


附件4
区应急物资装备清单
	序号
	物资名称
	数量
	型号
	备注

	区生态环境局应急物资库房

	1
	液体致密性化学防护服
	3套
	雷克兰
	/

	2
	应急现场工作服
	10套
	牧格（蓝）
	/

	3
	易燃易爆气体报警装置
	6套
	华瑞
	/

	4
	辐射报警装置
	8套
	华瑞
	/

	5
	有毒有害气体报警装置
	2套
	华瑞
	/

	6
	医用急救箱
	7个
	海氏海诺
	/

	7
	防爆摄像机
	1个
	双源
	/

	8
	防爆数码相机
	2个
	天必达
	/

	9
	录音笔
	3支
	索尼
	/

	10
	防爆对讲机
	10个
	双源
	/

	11
	橡皮艇
	2艇
	IBD330
	监测站一套

	12
	气体致密型化学防护系统
	2套
	/
	/

	13
	液体致密性化学防护系统
	2套
	/
	/

	14
	强化防爆手电筒
	4支
	HBS4401B
	/

	15
	帐篷
	8个
	5-8人
	配套24个防潮垫、7个睡垫、24个睡袋

	16
	激光测距望远镜
	2个
	LRM200PRO
	/

	17
	应急摄像器材
	1个
	BYQ-S
	/

	18
	应急照相器材
	2个
	ZHS1790
	/

	20
	应急发电机
	1个
	NK-6500
	/

	26
	磁压式堵漏工具
	2
	定制
	/

	27
	金属堵漏套管
	4
	定制
	/

	28
	注入式堵漏工具
	1套
	定制
	/

	29
	防爆粘粘式堵漏工具
	1套
	定制
	/

	30
	木制堵漏锲
	2个
	定制
	/

	31
	铁锹
	23把
	标准
	/

	32
	移动应急执法小平台
	1套
	定做
	/

	33
	气体致密性化学防护服
	4套
	美国杜邦
	/

	34
	液体致密性化学防护服
	6套
	美国杜邦
	/

	35
	应急现场工作服
	16套
	牧格（橙）
	/

	36
	应急照明设备
	2套
	海洋王
	/

	37
	睡袋
	8个
	黑岩
	/

	38
	帐篷
	4个
	乐游定制
	/

	39
	防寒保暖、给氧等生命保障装备
	2套
	黑岩定制
	/

	40
	无人机
	1架
	海康威视
	/

	41
	对讲机
	10个
	摩托罗拉
	监测站

	42
	应急APP终端
	1个
	/
	/

	43
	防护服
	20套
	牧格
	监测站

	44
	活性炭防毒面具
	10个
	/
	监测站

	45
	防护眼罩
	10个
	德国UVEX01
	监测站

	46
	便携强光手电筒
	100个
	博客
	监测站

	47
	日常外出工作防护服
	90套
	骆驼
	/

	48
	无人机
	2套
	大疆
	/

	49
	应急吸油索
	29个
	/
	/

	50
	PVC围油栏
	160米
	贝多
	/

	59
	电热毯
	1床
	/
	/

	60
	供氧机
	1
	/
	/

	61
	高清摄像机
	1个
	/
	/

	62
	单兵远程图传系统
	2套
	/
	/

	65
	帐篷
	4个
	牧高笛
	/

	66
	无线调频对讲机
	4个
	摩托罗拉
	/

	67
	空气呼吸机
	6台
	/
	/

	68
	背扶式高压喷雾器
	2个
	/
	/

	序号
	资产名称
	数量
	存储位置
	设备型号

	1
	重金属捕集剂
	500公斤（20箱）
	暂存PVB产业园
	/

	2
	凝油剂
	500公斤（25袋）
	暂存PVB产业园
	海洋环保NHQ-1

	3
	活性炭
	1吨（40袋）
	暂存PVB产业园
	泰洋PP-2

	4
	围油栏
	500米（42袋）
	暂存PVB产业园
	泰洋XTL-220Y

	5
	重型围油栏
	300米（15袋）
	暂存PVB产业园
	固体浮子式WGV900型PVC围油栏

	6
	橡皮艇
	1艘
	暂存PVB产业园
	迈特熊   定制

	7
	溢油分散剂
	500公斤（25桶）
	暂存PVB产业园
	复肯-3号

	8
	吸油毡
	10箱
	暂存PVB产业园
	泰洋PP-2

	9
	无人机
	1
	应急储备库
	大疆

	10
	平板电脑
	1
	/
	荣耀v6


　抄送：区纪委监委机关，区法院，区检察院，区人武部，区委办公室，

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8月30日印发




